
4年前拿奖金

4年后被起诉

“我之前所在的公司曾在

2019 年发放过多笔奖金， 最近公

司起诉我， 说这些奖金违规多发

了， 要求我退还多发的部分， 总共

算一下来有将近 39 万元！”

2023 年的时候， 曾在一家设

计公司任职的唐先生找到我们求

助。 他没有想到， 多年前陆续拿到

的高额奖金， 却在多年后给他惹来

被诉的麻烦。 作为完全不懂法律的

设计人员， 唐先生第一时间想到寻

求律师的帮助。

在唐先生收到的起诉书中， 公

司表示： 原告作为纳入集团公司财

务合并报表的多级控股子公司的下

属企业， 实施工资总额管理， 其工

资总额需经总公司审批后确定。 由

于员工的岗位工资固定， 总公司通

过审批原告公司的年度奖金总额以

决定原告的工资总额。

就原告 2018 年的年度奖金的

总额及其分配， 原告当时的负责人

于 2019 年向总公司主管领导提交

包含所有员工拟发奖金金额的奖金

明细表， 最终经审批， 确定了原告

公司 2018 年度奖金总额。

然而， 在奖金的实际发放过程

中， 上海公司的负责人未按总公司

批准的奖金明细表和奖金总额执

行， 严重违规超额发放奖金。

总公司审计发现违规超发奖金

的相关情况后， 于 2022 年 1 月作

出 《关于上海分公司违规超发

2018 年度奖金的处理决定》， 要求

对职工超发所得采取一切必要手段

追回。

经核实， 经总公司审批的

2018 年度奖金明细表中， 被告唐

先生的该年度奖金金额为 21 万余

元， 但他实际收到 76 万余元， 涉

及违规超发金额 54 万余元， 扣除

个人所得税后， 唐先生实际多拿了

近 39 万元奖金， 已构成不当得利，

依法应向原告返还超发的奖金和相

应利息。

属于劳动争议

应当先行仲裁

在与唐先生的沟通中， 我们详

细了解了他在公司工作的情况， 以

及历年工资、 奖金发放的情况。

基于公司起诉的是所谓“违规

超发” 的奖金， 我们首先判断这应

该是一起劳动争议。

既然是劳动争议， 按照法律规

定应当通过劳动仲裁来解决。 显

然， 作为一家大公司的上海分公

司， 原告方不可能不知道这一情

况。

然而， 原告方却提起民事诉

讼， 以“返还不当得利” 作为诉

求， 显然也是意识到了其中的时效

问题。

按照 《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

的规定： 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

期间为一年。 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

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

之日起计算。

从公司在 2020 年发现所谓违规

发放奖金的情况， 到 2023 年想要追

回， 早就超过了一年的劳动仲裁时

效。

我们认为， 公司肯定反复进行了

评估， 认为劳动仲裁“此路不通”，

才转而试图通过起诉不当得利来追回

奖金。

通过全面分析， 我们迅速锁定案

件的关键突破口：

首先是定性突破。

我们深入梳理了案件事实， 明确

被告唐先生领取的奖金是基于劳动关

系获得的， 本质属于劳动报酬范畴，

而非原告主张的“不当得利”。

其次是程序纠错。

依据法律规定， 劳动报酬争议应

先经劳动争议仲裁程序处理， 原告直

接提起民事诉讼不符合法定程序。

最后是证据梳理。

我们要求唐先生提供了劳动关系

证明、 奖金发放记录等证据， 并全面

做了梳理， 形成了完整的抗辩逻辑

链。

详细梳理证据

论证无须返还

在法庭上， 我们指出：

首先， 原告方起诉的所谓“不当

得利”， 记账凭证上显示的会计科目

是“工资”， 原告方发放诉争奖金时，

转账凭证中备注的用途也均为“工

资” 或“代发工资”。

其次， 原告向被告唐先生支付诉

争奖金时， 附言写的都是“代发工

资”。

再次， 原告方所援引的工资发放

办法中也指出： “本办法所称工资总

额， 是指由企业在一个会计年度内直

接支付给与本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全

部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 包括工资、

奖金、 津贴、 补贴、 加班加点工资、

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

最后， 原告提供的《公司薪酬调

整管理办法 （试行）》 中也规定， 员

工薪酬由岗位工资、 绩效奖金、 福利

三部分构成。

通过提交这些证据并加以分析，

我们强调： 本案中诉争的奖金性质属

于劳动报酬， 原告只是对奖金数额的

高低存有争议， 因此本案属于劳动争

议。

作为一起劳动争议， 本案应当经

过劳动仲裁作为前置程序， 原告直接

提起诉讼不合法。

虽然我们认为原告起诉“不当得

利” 存在程序上的“硬伤”， 但是，

针对原告对于相关奖金属于“违规超

发” 的说法， 我们也对照奖金发放情

况和原告方乃至集团工资的逐笔做了

分析。

我们的结论是， 原告对其主张奖

金“超发” 的事实， 也没有充分证据

加以证明。

结合原告方的证据我们指出： 原

告仅提交一份邮件证明所谓“最终审

批金额”， 又仅凭口头陈述是原告的

时任负责人“超发” 奖金， 却没有提

交充分的证据证明诉争奖金在原告公

司或者集团内部是如何完成评定及发

放的。 仅就原告目前提交的证据而

言， 根本不能证明诉争奖金存在“超

发”。

在庭审的最后我们强调： 原告公

司内部的奖金发放， 属于原告履行劳

动合同的行为， 在双方没有事先约定

奖金数额的情况下， 原告发放奖金的

行为本身， 就属于确认被告应得奖金

数额的意思表示。

至于诉争奖金在发放过程中是否

存在管理人员超越职权， 依据诉争奖

金发放时有效的 《民法总则》 第

170 条：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

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

制， 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法院作出裁定

起诉遭到驳回

结合代理意见， 我们详细提供了

唐先生的工资、 奖金发放记录作为重

要证据。

为了便于识别和理解， 我们对每

一份记录、 每一张工资条都进行了涂

色、 标注和解析。

法院经审理， 完全采纳了我方的

抗辩意见， 法院认为： 原告要求被告

返还的不当得利实为其已向被告发放

的奖金， 被告系基于劳动关系所取

得， 该诉争的奖金属于劳动报酬。

现双方对应发奖金的金额产生争

议， 应属于劳动争议仲裁的受案范

围， 原告应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

请仲裁。

最终， 法院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

诉。

2019 年， 唐先生从当时任职的公司拿到了高额奖金，然而到

了 2023 年，公司却起诉称当时奖金发放违规，要求唐先生返还超

发部分将近 39 万元和相应的利息。

作为完全不懂法律的设计人员， 早已从公司离职的唐先生找

到我们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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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诉“不当得利”
未经劳动仲裁
裁定驳回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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